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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聖經世界觀中心的使命是，用聖經的世界觀來裝備基督徒， 

並訓練他們得以長進，捍衛他們在自己家庭、社區和公共

廣場上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不僅創造了萬物，也治理萬物，他自己就

是真理。我們相信，聖經是上帝無誤、不變、權威的話語，把

我們的生命交給聖經應該成為每個尋求跟隨基督的人人生的目

標。此外，我們相信，聖經為我們生活中最基本的問題提供了

最理性和最令人滿意的答案，包括: 

• 我們為何在這裡?

• 我們的世界問題何在?

• 是否仍有希望?

• 萬物的結局如何?

我們相信，唯有當一個人的信仰和行為與聖經保持一致，承認

聖經真理，承認它適用於生活中的各個領域時，他才能表現出

了聖經的世界觀。 

立足聖經原則 全力捍衛生命: 

從人格、聖經、及教會史入手  

柯德維/David Closson 著 

陳知綱 譯 

© 2019 家庭研究委員會 

版權所有。 

美國印刷出版 



立足聖經原則 全力捍衛生命 
從人格、聖經、教會史入手 

柯德維 著  陳知綱 譯 

墮胎問題，在美國既是一個最富爭議的問題，也是一

個最敏感的問題；既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1973年，當最高法院做出決議，認為墮胎受到一種隱含在

美國憲法中的「隱私權」保護時；最高法院並沒有解決這

個問題，反而引發了一場延續了數十年之久的辯論。1自從

做出這一決議以來，墮胎問題不僅在美國公共話語中一直

是一個重要話題，在政治活動中也通常是一個決定性問題。 

一方，是那些認為女性的「選擇權」才是問題的決定

因素的人。這種觀點通常被人們描述為「支持選擇權」立

場。從這一角度來看，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及選擇妊

娠至足月還是「終止妊娠」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考量要素。

另一方，是那些相信人的生命是神聖的，我們有保護未出

生嬰孩的責任；這才是涉及墮胎問題時最重要的考慮要素。

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是「支持生命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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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神學上信奉自由主義的基督教

圈子中和美國政界中，一直有一種新的努力在

爭論《聖經》不反對墮胎。 



 

 

最近，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組成的變化、一系列新的

墮胎法及美國民主黨2 的左傾傾向，使墮胎問題成為了

全國討論的焦點。 

此外，最近在神學上信奉自由主義的各個基督教圈

子裡，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努力，認為《聖經》並不反對

墮胎。例如，2019年8月，一名基督教進步派的領袖認

為，「基督教聖經中沒有任何譴責墮胎的內容——根本

沒有這類內容。」 3 2019年9月，民主黨皮特·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市長在競選總統時，譴責共和黨人用

「關於墮胎的教義」操縱宗教選民。布蒂吉格說，墮胎

「顯然是一個很難讓很多人從道德上進行透徹思考的問

題」。「話說回來，」他繼續說道，「《聖經》中有很

多章節都談到生命是如何從呼吸開始的；所以，即使是

呼吸，我們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4 通過論證《聖經》

教導「生命從呼吸開始」，布蒂吉格將自己標榜為支持

墮胎的基督徒候選人。 

 

鑒於這些爭論，以及墮胎在美國文化中持續的突出

地位，對基督徒來說，瞭解聖經中關於墮胎問題的實際

說法至關重要。聖經教導的究竟是生命從受孕開始還是

從出生開始呢？墮胎是謀殺嗎？對於這些問題和其他問

題，我們相信《聖經》有明確表述。因此，這本小書的

目標是呈現聖經對墮胎問題的教導。此外，可能令很多

人驚訝的是，教會已經與這一爭論鬥爭了幾個世紀，因

此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發出忠實的回應。 

           2 

《聖經》對墮胎問題有明確的表述。 



 

因此，接下來是對《聖經》中的相關經文進行一次

考查，它們告訴了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墮胎問題；也會

對歷史上傑出的教會領袖是如何解讀這些段落的進行一

番考查。對於人格問題，我們也會進行討論。 

界定術語並奠定討論基礎 
 

在討論具體經文之前，重要的是對其中的術語進行

定義，從而為我們的討論奠定基礎。  

什麼是墮胎? 

 

在本出版物中，「墮胎」指的是人工引導流產，這是

一種需要對生殖過程從外部干預或外在干預，以便終止妊

娠的過程(與婦女經歷自然流產的自然墮胎相反)。 

此外，選擇性流產（占人工引導流產的92%）是最常見

墮胎形式。5 在這類情況下，母親的生命並沒有受到威脅，

而嬰兒也是健康的。換句話說，選擇性流產是指在健康 

 

 

 

 

 

 

 

 

 

 

 

 
 



 

婦女身體上進行的、終止在自然情況下會產下健康嬰兒

的妊娠過程。人們尋求選擇性墮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

男女雙方的關係問題、經濟困難、父母說他們還沒有為

孩子做好準備、事業上的擔憂，或者父母的身體上和/或

精神上壓力。 

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是一家以計

劃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一位前主席的名字命名

的支持墮胎的研究機構。據該機構的研究來看，只有7%

的女性宣稱，自己墮胎是因為健康併發症（即對母親或

嬰兒而言），只有0.5%是因為強姦尋求墮胎的。6
 

 
什麼是人格? 

 

墮胎討論的一個關鍵內容是「人格」。事實上，這個

話題可以歸結為：發育中的嬰兒是人嗎？換句話說，生物

學上的人是否使人成為人，或者說是否有其他必須滿足的

標準才能算作人？如果有，那人格的標準是什麼? 

 

今天，胚胎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乃至人們可以

無可爭辯地承認：一個新形成的胚胎（受精卵）已經有了

自己的基因組成；因此，從生物學角度講，就已經是一個

獨特的個體了。事實上，2018年的一項綜合研究已經表明

了，95%的生物學家肯定的生物學觀點認為，人類生命是

從受精開始的（5502名生物學家中有5212人接受了調查）。7 

    4 

最小的人類胚胎滿足了確立生物 

學生命所需的四個標準：新陳代謝、

生長、應激反應、和繁殖。 



 

 
 
 
 
 
 
 
 
 
 
 
 
 
 

此外，即使是最小的人類胚胎，也滿足了確立生物學

生命所需的四個標準：即新陳代謝、機體生長、對刺激的

反應和繁殖。8 

然而，選擇權的支持者們現在卻認為，從生物學角度

來看，人是不同於人格的事物。換句話說，他們聲稱，僅

僅從生物學意義上活著並沒有道德地位以保證它受到法律

保護。根據這種觀點，道德地位，即人格，是一種在受孕

之後某個時間點出現或實現的特質或地位。這種觀點就是

南茜·皮爾斯（Nancy Percey）描述的「人格理論」，這是

一種雙重人類觀，它將肉體與非物質的心靈或靈魂分離開

來。用皮爾斯的話說，人格理論「認為活著的人的身體沒

有價值，而把我們所有價值放在人的心靈或意識上。」9 

人格理論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在我們應該採用

什麼標準來確定人格的問題上，沒有任何的共識。生物倫

理學家提出了五花八門、有些武斷的人格確立標準：即神

經活動、推理能力、自我激勵活動和/或自我意識。在哈佛

神學院(Harvard divine School)任教26年的生物倫理學家約

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提出，有15種品質來定義在什

麼時候人的生命值得尊重。他列舉出的指標包括：最低智

商、自製能力、對過去和未來的感覺、與他人聯繫的能力、

好奇心和新皮質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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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如何界定人格問題，人們並沒有達成一致意

見，因為從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提議便可看出端倪；這就引

起了人們的重大關切。事實上，如果人格是由各種認知功

能的存在或缺失來決定的，那馬上就會出現許多問題。例

如，這些功能必須發展到何種程度才能被計算在內呢？究

竟由誰決定或通過怎樣的過程來決定這一點呢？在這些問

題上，沒有哪些人達成了一致。這就指出了一個現實：人

格，正像人們對它通常的定義和理解的那樣，是一個人類

學和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個生物學概念。因此，從根本上

說，試圖在沒有生物學見解的情況下來定義人格是武斷的。 

在這一點上，皮爾斯指出，大多數特徵（像智力）都

是定量方式來考量的。也就是說，它們是逐漸出現的。10 

發育完全的成年人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像自我意識、推理能

力和智力等特徵。缺乏自我意識或自控能力是否就意味著

一個人不是人呢？某個唐氏綜合症患者僅僅因為他們與別

人相處的能力有限，就不是人了嗎？一個患了老年癡呆症

的人如果無法記得過去，就不再是人了嗎？那些處於昏迷

狀態中的人呢？這些問題都指出，採用一種不以生物學和

遺傳學為基礎的人格觀在倫理上存在的問題。 

簡單說來，「沒有人格的人」這一範疇不存在，如果

不存在，就會對那些不符合人為定義的人產生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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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人格觀 
 

基督徒應該如何來看待人格，還有人之為人的意義究

竟是什麼呢？聖經的世界觀對這一對話有什麼貢獻，它又

是如何與人們對墮胎的道德觀聯繫起來的呢？ 

 

 

首先，如前所述，試圖根據主觀的和武斷的標準來定

義人格的作法在倫理上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因此，基督徒

應該警惕以一種基於人類認知或發展觀點的方式來定義人

格。「沒有人格的人」這種概念是沒有依據的。當人的生

命存在時，無論我們的存在有多少變數和複雜性，總有一

個具有道德地位的人值得受到法律保護。同樣，決定人格

的客觀基礎是生物學和遺傳學。11 

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還有另外一些資源來幫助我

們理解人性。具體來說，我們有聖經，就是上帝權威的話

語。事實上，正如神學家約翰·傑弗遜·大衛斯（ John 

Jefferson Davis）所說，「也許，對一個基督徒看待墮胎的

問題最關鍵的一點是，上帝是否認為未出生的孩子是

人……如果聖經明確暗示未出生的孩子有人格；那麼，基

督徒就有義務通過教育、宗教和立法行動來尋求對未出生

的孩子進行保護。」 12 

這就引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聖經》是否證明

了未出生的人的人格？若是這樣，那基督徒在道德上就有義

務反對選擇性墮胎，即為了方便而故意殺害未出生的孩子。 

當人的生命存在時，就有一個具有道德地

位的人值得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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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是對聖經談到未出生之人人格的重要經文的

一點思考。根據聖經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基督徒應該採取

捍衛生命、反對墮胎的倫理立場。13 

關於墮胎聖經有什麼論述 

 

《創世記》第一章教導說，每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

象創造的（創一26-27）。雖然神學家們對「按照上帝形象

造的」這句話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至少它意味著，在

其他受造物中，人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代表上帝的。14 

這就意味著說，每個人都是上帝形象的承載者，擁有內在

的尊嚴。每個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真理，對於人格

問題上的辯論有啟示作用。事實上，反對墮胎最有力的論

據就是，未出生的孩子是一個獨特的人。《聖經》中有很

多經文都強調了這一條真理。綜合起來看，它們強有力地

說明，未出生的孩子從受孕那一刻起就應被視為人，並要

受到保護。15 

詩篇 一三九13-16 

 
《聖經》中關於未出生的人具有人格最著名段落是

《詩篇》一三九13-16節，大衛王在這裡描述了上帝在他

母腹裡對待他的情形：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

體並不向你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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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詩一三九13-16） 

在這段經文中，大衛將自己未出生的生命稱為完全人

格化的生命。在他母親腹中的這個人，並不是一個沒有人

格、沒有道德價值的胎兒；這就是大衛，上帝正在塑造他

將他聯絡起來。很明顯，從這個出生前的人到寫作這首讚

美詩的成年人之間是有連續性的。正如約翰•傑弗遜·大衛

斯所解釋的那樣：「大衛的讚美，是從自己出生後的角度

來述說的(14節)，也假定他與13節、15節和16節所描述的

出生前的個體是相同的。」16 

這個未出生嬰孩的個人身份，是通過反復使用人稱代

詞「我」和「我的」凸顯出來的。這種語言就假定了這個

在母腹中這個人的任何的同一性，並肯定了從母腹中最早

的時間到成年之間的連續性。17 

 

最後，當大衛回顧自己出生前的發育過程時，把上帝

在他母腹裡的創造工作稱為「奇妙」。懷孕並不是一個盲

目、隨意的過程。毋寧說，聖經表明，上帝積極參與了最

小的細節。而且，當這位未來的君王還在母親腹中時，上

帝就已經認識大衛與他有聯繫了。從上帝的角度來看，大

衛不是母腹中一個無關緊要、非道德的實體。毋寧說，他

是上帝創造工作人格化的目標。當大衛想到他是如何「受

造奇妙可畏」時，他便情不自禁地在詩歌中讚美上帝。 

懷孕並不是一個盲目、隨意的過程。相

反，聖經顯示上帝積極參與最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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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詩篇》一三九與確定人格間的相關性，有些學者

如理查•海斯（Richard B. Hays）便呼籲人們要謹慎，認為

這段經文必須用詩歌體裁來解釋。儘管海斯提醒讀者要注

意詮釋學（正確解讀文本的學科），這樣做是正確的；但

是說這段話「對墮胎問題的影響實在是非常間接的」
 18，

卻並不公平。與海斯相反，神學家約翰·傅瑞姆認為，《詩

篇》一三九篇是《聖經》如何提到未出生的人的代表，即

認為它是有道德價值的人。19此外，傅瑞姆提出了一種明

顯的觀點，聖經從來沒有把未出生的人說成是任何非人的

東西。 

詩篇 五十一5-6 

 
還有一段經文也加深了我們對聖經如何看待沒有出生

的人的觀點；這就是《詩篇》五十一5-6節。大衛如此寫到：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

罪。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

我得智慧。 

在這幾節經文中，大衛承認自己與拔示巴犯了姦淫的

罪。在祈求上帝赦免的過程中，大衛承認自己的罪惡深重。

事實上，在第五節中，他把自己的罪追溯到他生命的開始

——就是到他受孕成胎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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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衛追溯自己犯罪的根源時，他承認自己在上帝面

前一直是一個罪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表明，大衛認

識到自己在母腹中就是一個罪人了。雖然有人認為，第5節

翻譯成「在罪中」的短語指的是大衛母親；但是，這段話

的整個上下文卻排除了這種解釋。《詩篇》五十一篇顯然

談到的是大衛和他的罪；談到的並不是其他人。 

這幾節經文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大衛用人稱代詞

來指代在母親腹中的自己。這個在母親腹中的實體並不是

沒有人格的；詩人大衛有意識地將這個仍未出生的嬰兒人

格化，並將這個嬰兒看成時道德上有意義的實體。 

但是，不僅未出生的大衛是一個罪人；而且他在母親

腹中，就領受了上帝的道德訓誨。舊約學者同意，希伯來

語中的「內裡」和「隱藏處」不是指大衛，而是指他母親

腹中。20 舊約學者彼得·金特裡（Peter Gentry）把第六節

譯為：「你所喜愛的是被塗抹之地的真實，你使我在被封

閉處得智慧。」根據金特理的說法，希伯來語中的「被塗

抹的地方」和「封閉的地方」顯然是指人的子宮。21 

金特理認為，第5-6節的文學結構教導的真理有以下幾

點：首先，大衛承認了實際的罪（本罪）。然後，他承認

自己的無能——或道德上的不足——這是在他出生之前就

有的本性。接下來，他祈求罪得赦免。最後，他祈求上帝

賜力量來克服這種道德上的無能。金特理總結道：「很明

顯，上帝的形象已經臨在於母腹中；所以，道德因素也存

在於母腹裡的胎兒身上。」22 換句話說，大衛，甚至在

在他母親腹中，大衛就是一個道德性存

在，他與上帝道德律的關係就已經開始了。 



12  

他還處在胎兒狀態時，就因為他是一個道德性存在的地位

（因為他自己的人格，從受孕那一刻起就是明顯的），已

經在他的存在中銘刻了道德法則。在他母親腹中，大衛就

是一個道德性存在，就繼承了亞當的罪，他與上帝的道德

律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了。23
 

路加福音一39-45 

也許，對未出生的人人格最明確的肯定就是《路加福

音》第1章的敘述了。在這段經文的一開頭，天使加百列就

告訴馬利亞說，她要靠著聖靈的大能覆庇生下一個兒子。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帝的

兒子。(35節) 

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 馬利亞立刻就動身去拜訪自

己的親戚伊莉莎白；24 當時，伊莉莎白已經有六個月的

身孕了 。路加在39-45節中，對她們的見面做了描述: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

急忙往山地裡去，來到猶

大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

亞的家，問伊利莎白安。

伊利莎白一聽馬利亞問安，

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

伊利莎白且被聖靈充滿，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

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

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

我這裡來，這是從哪裡得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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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胎就歡喜

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她所說

的話都要應驗。」 

這段經文中的幾個細節揭示了對未出生的人人格的一

種非凡肯定。 

從第39節的語言來看，有很充分的證據表明，馬利亞

在收到了天使的資訊之後，就很快動身前往伊利莎白那裡

了。因此，她在到達伊莉莎白家的時候，還處於懷孕的初

期。事實上，學者們認為，馬利亞拜訪伊利莎白時懷孕還

不到一個月；也許，只有一兩個星期。考慮到下面兩個女

人之間的對話，這一事實非常重要。 

聖經說，當伊利莎白聽見馬利亞問安時，「所懷的胎

就在以利沙伯腹中跳動。」伊利莎白就說，「你在婦女中

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親到我這裡

來，這是從哪裡得的呢?」 

這次交流中有三個細節，突出了這段經文中深刻的捍

衛生命權的觀點。首先，施洗約翰一聽到馬利亞問安的聲

音就「跳動」了起來。這是有人格的人在母親腹中活動的

證據。從伊利莎白的口中，我們知道，約翰做出反應的動

機是喜悅，一種可以歸屬於人格的情感。此外，約翰的跳

動反應出的是他對主耶穌的承認。很重要的一點是，約翰

一生的使命就在於此——就是要作為基督的先鋒(見路一17；

約一6-8,19-23,三28,30)。因此，雖然他還在母腹中，但

約翰宣告彌賽亞到來的工作就已經開始了！25 

其次，伊利莎白稱呼馬利亞為我主的母親，這是在大

部分婦女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懷孕的時候。26 難以置信的是， 



14  

 

她承認馬利亞是「我主的母親」。主耶穌，當時還處

在胚胎狀態，甚至在約需要兩周才會在子宮裡著床這一點

之前，就被稱為了伊利莎白的「主」了。27 出生前的主耶

穌並不是一個沒有人格、非道德性的實體；毋寧說，他被

伊利莎白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正當地尊榮為主。 

第三，伊利莎白的遣詞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她

說，「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44節)。她用希臘語單詞

「βρέφος」(brephos)來指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同一個希

臘語單詞也被用來形容出生後的孩子（在路加福音二16節

中，當聖經稱主耶穌為「那嬰孩臥在馬槽裡」時，也使用

了這個單詞)。28 

關於這段經文的最後一個觀察是，伊利莎白(41節)和

未出生的約翰(15節)都被聖靈充滿了。通過對這個細節的

關注，路加想讓自己讀者感覺到，伊利莎白和約翰的反應

是恰當的；這些在主耶穌面前的恰當反應，儘管主耶穌仍

在母腹中，但已經是上帝兒子了。重要的神學觀點是，主

耶穌的道成肉身不是從他出生開始的。毋寧說，這是從懷

孕那一刻就開始了。斯科特·瑞（Scott Rae）通過表達同樣

的觀點，總結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他寫道，「道成

肉身的意義雖然可能沒有被人們完全理解，但人們認識到

不是在主耶穌出生時，而是在更早時候，也就是說，認為

道成肉身是在主耶穌實際出生前數個月就開始了。」 29 

出生前的主耶穌並非一個沒有人格、非

道德性的實體；毋寧說，他被伊利莎白

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正當地尊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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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一4-5節與《以賽亞書》四十九1節下 

 

另一組可以確認未出生的人人格的經文是《耶利米書》

一4-5節和《以賽亞書》四十九1節下。在這兩段經文中，

舊約中的大先知都從受孕角度，提供了一種對人類生命的

崇高觀點。耶利米寫道：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做列國的先知。」 

( 耶一4-5) 

在《以賽亞書》中，論到這位未來的彌賽亞的四首

「僕人之歌」中的第二首便肯定說，這位僕人在出生之前

就註定要擔任自己的職事了: 

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

我的名。（賽四十九1下) 

值得注意的是，耶利米和耶和華僕人兩人都是在母腹

中就已經被「分別為聖」、「派定」或是「選召」了，為

的是要履行他們各自的職責。在耶利米的例子中，上帝向

這位先知解釋說，在他出生前，上帝就「造了」他，「認

識」他。這段話揭示了上帝與這位未出生的先知有個人關

係，和上帝與先知成人之後的關係一樣。在出生前和出生

後的耶利米之間，有明顯的連續性；這位未出生的先知有

同樣的使命，他將在以後的生活中來實踐。 

耶利米和耶和華的僕人，在他們仍在母腹中

時，就已經被上帝召作先知來侍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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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耶和華的僕人來說，也是如此；他還在母腹裡的時

候，就蒙召作先知了。重要的是，這位僕人說，上帝在他

還在母腹中的時候就提名召他。這個想法是說，在這位僕

人還沒有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經將他分為聖來擔當特別職

分了。在幾節經文之後，這位僕人解釋說，上帝在母腹中

就造就了他，「作他的僕人」，並要把一個特定資訊傳遞

給以色列人；這就證實了這一點(5節)。 

耶利米和耶和華的僕人在他們還在母腹中的時候，就

蒙上帝所召要作先知來事奉他。上帝與仍在母腹中的他們

有個人關係便進一步證明：未出生的孩子有完整的人格。 

 

其他經文 

其他重申聖經認為未出生的人有人格觀點的經文，還

包括《約伯記》三3節。在這節經文中，聖經說：「願我出

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滅沒。」有趣的是，出生

和受孕是可以互換使用的。正如斯科特•瑞所觀察到的那樣，

「出生的孩子和懷孕的孩子被認為是同一個人。」 30 

與它類似的另一段經文是《約伯記》十8節；在這裡約

伯哀歎說:「你的手創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體，你還要毀

滅我。」同樣，這個從前在母腹中被造的人，現在正經歷

著艱難的試煉。 

《士師記》十三3-5節有對瑪挪亞妻子一個宣告，她要

懷孕生一個兒子。天使吩咐婦人說:「所以你當謹慎，清酒

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淨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懷孕生一

個兒子……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要歸上帝作拿細耳人。」

(4–5節)。在14節中，天使重複了不可喝酒和吃不潔淨食

物的禁令。值得注意的是，參孫的母親必須遵守拿細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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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因為她兒子甚至在出

生前就是拿細耳人了。換句話

說，這些限制是從懷孕時就開

始了，如果他母親不服從天使

的命令，他就會被玷污。 

回顧這段經文，約翰·傅瑞

姆指出：「因此，參孫和大衛

一樣，從受孕時就是人。因為

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參孫和大衛

是一般規則的例外，我們應該

得出結論，所有未出生的孩子

從懷孕時就有人格。」 31 

《創世記》廿五22-23節是另一段延續了這一主題的經

文。在這裡，將未出生嬰孩可以成為上帝揀選和呼召對象

的事實揭示出來。利百加懷了雙胞胎，主告訴她說：「兩

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要強於那族，將

來大的要服事小的」（創廿五23）。靠著上帝的揀選，雅

各還在母腹中的時候，就蒙揀選要勝過自己的兄弟，成為

承受上帝特別盟約應許的人。這就進一步證明上帝以人格

化的方式與這個未出生的人聯繫。 

數個世紀後，使徒保羅在回想《創世記》中這段經文

時，對上帝竟揀選尚未出生的雅各作為承受盟約的人感到

驚奇。保羅寫道：「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

來——只因要顯明上帝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

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

侍小的。』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

所惡的’」(羅九11-13)。正如保羅明確指出的那樣，在

《創世記》第25章中，並沒有常見的人格標誌；雅各和以

掃當時還在母腹中，還沒有任何機會來行善或是做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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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證明這一揀選是上帝主權的揀選，上帝在這位族

長出生前就揀選了雅各。32 這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上帝是

如何看待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雅各並不是一種沒有人格

的人體組織的客觀混合體。他是一個道德存在，能被這位

掌管宇宙的上帝所揀選，來建立一種個人關係。 

此外其他經文還包括《詩篇》廿二10節；在這裡，大

衛說：「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我，你

就是我的上帝。」大衛承認，他從自己生命一開始就依靠

上帝，承認他與上帝之間的個人關係是從母腹中開始的。

此外，在《約伯書》卅一15節中，約伯為自己對待僕人的

方式辯護說：「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嗎？並沒有一

人將我們造在腹中。將他與我摶在腹中的，豈不是一位

嗎？」約伯知道未出生的生命——他自己和他的僕人——

對上帝有很大的價值。 

另一段是《出埃及記》廿一22-25節。儘管有關於希伯

來語語法和句法的持續的廣泛爭論，這段話的主旨是未出

生的孩子在摩西之約下就受到了重視： 

「人若彼此爭鬥，傷害有孕的婦人，甚至墜胎，

隨後卻無別害，那傷害她的總要按婦人的丈夫所

要的，照審判官所斷的受罰。若有別害，就要以

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

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出廿

一22-25) 

參孫、大衛、雅各、約伯和保羅，都是

在還在母腹中的時候，就被上帝特別呼

召來執行他們的使命。 



 

這一條律法規定，凡傷害孕婦和她未出生的嬰孩應當

受到的懲罰。這一語境是，兩個男人在打架，卻意外地打

傷了一位孕婦。如果一位婦女受到打擊，導致了早產，卻

沒有給這位婦女或孩子造成傷害的話；那麼，這位有過錯

的男子就要受到罰款。但是，如果對這位婦女或兒童造成

了傷害，懲罰的方式是適用同態報復方法，即懲罰要用與

所犯罪行同態對等的方式來實施。這意味著說，這位母親

和兒童在法律下得到了平等的保護。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同態報復法的應用是

獨特的。在類似的情況下——某個人無意中導致了另一個

人死亡——懲罰不是「終身監禁」。而是說，這位有過錯

的人可以逃到逃城去，在那裡等候大祭司死了。因此，正

如神學家古德恩（Wayne Grudem）所言，「這就意味著說，

上帝為以色列建立了一部法典，它把保護孕婦和她未出生

孩子的生命置於比以色列社會中任何人的生命更高的價值

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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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節值得注意的經文是《加拉太書》一15節。這

裡，正如《耶利米書》和《以賽亞書》中的經文一樣，保

羅說，上帝在他出生前就將他分別出來服侍。他說： 

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

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然而，那把

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

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裡，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

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

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獨往阿拉伯去，

後又回到大馬士革。(加一14-17) 

在上下文中，保羅給我們提供了一段簡短的傳記，解

釋了他悔改歸信基督教的原因。他在第15節中說，上帝在

「[保羅]在母腹中」就把他分別出來了。然後，他描述了

自己蒙召傳揚福音。重要的是，在母腹中的「我」就是那

個後來蒙上帝恩典所召、遇見主耶穌(「既然樂意將他兒子

啟示在我心裡」)、向外邦人傳道、進入阿拉伯；後來又回

到了大馬士革的「我」。這是聖經中的另一個例子，肯定

了從母腹中的胎兒到寫書信的成年人之間存在連續性。34 

因此，毫無疑問，《聖經》通過肯定未出生的人人格

的方式，呈現給人們一種明確的捍衛生命的倫理。從描繪

上帝在母腹中創造能力的章節（詩一三九13-16）到先知和

使徒在母腹中蒙召並被分別出來服侍的章節（如耶利米、

以賽亞和保羅）；聖經都認為，所有生命都是寶貴的，擁

有內在的價值和尊嚴。

毫無疑問，《聖經》通過肯定未出生之

人的人格，呈現出了一種明確捍衛生命

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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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捍衛生命，從頭說起 
 

通常來說，在討論墮胎及基督徒應該如何做出回應的

問題時，似乎信徒是孤立無援的。當神學上有自由傾向的

教派中宣稱，聖經中沒有提到任何關於墮胎的內容，甚至

對墮胎過程進行表揚時；其中認信的基督徒的孤獨感就顯

得更加強烈了。 

 

 

然而，本書第一部分討論的關於人生命的聖經教導的

理解，並不是一種少數派的意見，也不是某個孤立的宗派

或教派的觀點。實際上，對教會歷史做一個簡短的調查便

可顯示出，教會從第一世紀以來對墮胎問題一直都是清晰

一貫的。兩千年來，基督徒在未出生的人類生命的價值問

題上，對聖經的解讀始終是一貫的；在基督教歷史上，幾

乎每一位傑出的教會領袖和權威——無論是神學家、牧師

還是教會公會議——都是公開反對墮胎的。 

很重要的一點是，儘管面臨不同環境、不同壓力，而

且在其他重要神學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但基督教會在肯定

未出生的人人格及譴責墮胎這件事上，卻發出了一致的聲

音。以下內容便是對基督教領袖曆世歷代在這個問題上表

達的觀點進行的一種總結。

基督教歷史上幾乎每一位傑出的領袖和

權威——無論是神學家、牧師還是教會

公會議——都曾經公開反對墮胎。 





 

早期教會 

《聖經》對生命神聖的教導，特別是對未出生的人人

格的教導，與基督教從中興起的希臘-羅馬文化的風俗習慣

是相矛盾的。事實上，在基督誕生後最初三個世紀中，墮

胎在羅馬社會中是人們廣泛接受和實行的。西元2世紀的婦

產科醫生索拉諾斯（約西元98-138年）解釋說，羅馬婦女

尋求墮胎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想掩蓋通姦的後果；第

二、想保持女性的美麗；第三、在認為母親子宮太小以致

無法容納完整的胚胎時，避免給母親帶來危險。35 當時提

出的墮胎原因，與今天人們提出的一些墮胎原因並沒有太

大區別——人口過多和不想要孩子，也常被用作墮胎的原

因。36 總的來說，羅馬人對胎兒和嬰兒的看法非常低，所

以殺嬰、遺棄兒童和墮胎做法，在羅馬帝國中一直非常普遍；

直到374年，在基督徒敦促下，這些行為才被禁止。37 

正是在這種道德黑暗的背景下，第一代基督徒反對墮

胎的；因為他們堅信《聖經》明確譴責墮胎的做法。有兩

個主題給早期的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38 第一，在主耶

穌教導中把愛放在優先地位的做法產生了巨大影響。在

《約翰福音》15:12-13節，主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

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在主耶穌看來，緊隨愛上帝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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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仿的就是要愛自己鄰舍（可十二31）。這種對愛的

強調便激勵基督徒去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包括兒童

（未出生和被丟棄的嬰兒）。 

主耶穌高度重視孩子，這是聖經中影響了教會對墮胎

觀點的第二個主題。事實上，看到主耶穌多少次讓孩子參

與他的事工，幾乎令人驚訝（見太十九14，可十14，路十

八16）。時常讓他的門徒感到懊惱的是，主耶穌要小孩子

們來聽他的教導。有一次，他指著那些引誘小孩子犯罪的

人，說：「就是把磨石栓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裡，還

強如他把這小子裡的一個絆倒了」（路十七2）。 

這些主題，與聖經中關於未出生的人人格的教導一道，

激發了早期教會的領袖們反對墮胎的強烈反應。為了在一

個鄙視生命的社會中忠心地教導基督徒，第一代的牧師和

神學家們強有力地譴責墮胎，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違

背聖經和犯罪的行為。 

 

例如，在早期基督教文獻《十二使徒遺訓》（西元50-

120年）中，墮胎被列為基督徒當逃避的罪行之一。《十二

使徒遺訓》中有一系列被禁止的行為：「不可殺人；不可

通姦；不可雞奸。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使用魔法；

不可用催情淫藥；不可墮胎，不可殺嬰；不可貪圖鄰舍的

財物。」39 隨後在《十二使徒遺訓》中說，「凡殺嬰之人，

使上帝形象流產之人，」都被定為罪人。40 一份對《十二

使徒遺訓》的注釋，即《巴拿巴書》（寫於西元70-132年）, 

在早期基督教文獻《十二使徒遺訓》(西

元50-120年)中，“殺害孩子，使上帝形

象流產的人”，都被定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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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愛自己鄰居勝過愛自己的生命。不可墮胎殺子。

不可殺死已生的孩子。」 
41

 

亞歷山大的克萊門（155-215）如此解釋

說，基督徒不會為隱藏性關係的罪，「通

過加速墮胎和使用墮胎藥物來徹底摧毀胚

胎，也與它一道摧毀人類的愛，從而奪去

照上帝旨意產生的人性。」
 42

 

雅典那哥拉（133-190）寫道，「我們說，

婦女用藥物導致墮胎的乃是殺人……[因

為我們]把母腹中的胎兒視為受造的生命；

因此，是上帝眷顧的物件。」 
43 
在另一個

地方，雅典那哥拉斯向羅馬皇帝解釋說，

基督徒不會寬恕暴力。在他辯護過程中，

雅典那哥拉斯解釋說：「我們既是這等人，

主張說，凡使用墮胎藥的人都是 

殺人犯，他們必要因自己墮胎向上帝交帳，就像他們殺人

一樣。因為子宮裡的胎兒並不是動物，乃是上帝的護佑讓

他得以存在。」 44 

到西元2世紀晚期，德爾圖良（155-220）

反駁了異教批評家，這些人宣稱基督徒有

殺嬰行為。在他的反駁中，德爾圖良解釋

說：「對我們來說，事實上，因為上帝禁

止殺人；所以，在血氣仍在結胎成人之時，

破壞母腹中的胎兒即違背律法。」他補充

說，「阻止出生，即加速殺人；無論奪去

一個新生靈魂，或毀滅一個新生靈魂，並

無分別。那即將成人之人依然是人，就如 

 
亞歷山大的克萊門 

 
 

雅典那格拉 

 

 

 
 

德爾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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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種子裡的果實一樣。」45 德爾圖良直言不諱地把墮胎

與謀殺畫上了等號。在他看來，打掉未出生的孩子和殺死

一個成年人，從道德上講乃是等同的行為。 

在另一段發人深省的論述中，德爾圖良呼籲母親們要

弄清楚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道德價值。他寫道：「在這個

問題上，最好的老師、法官和證人，就是與孩子出生有關

的女性。我呼籲你們，母親們啊，無論你們現在是懷孕了

還是已經生育過孩子……請告訴我們：你們是否感覺到胎

兒在自己腹中有任何生命的跳動？你們的腹股溝是否會跳

動，你們的兩肋是否會跳動，你們的整個胃部是否會因自

己背負重擔的位置發生改變而顫動呢？這時候豈不讓你們

因腹中胎兒充滿活力的玩耍而心生快樂並充滿確信嗎？倘

若他的不安平息下來，你們豈不會馬上為他擔心嗎?」 46 

到了西元四世紀，我們不僅發現有個別牧師和神學家

關於墮胎的言論，而且教會也集體發聲反對這種做法。在

西方，墮胎在埃爾維拉公會議（Synod of Elvira，305/6）上

受到了強烈的譴責。在東方，安西拉公會議上(Council of 

Ancyra，379)鞏固了教會對這種做法的反對。 

西元四世紀，約翰 ·克裡索斯頓 (John 

Chrysostom, 約349-407)鼓吹反對墮胎，告

訴那些有婚外情尋求墮胎以掩蓋他們不正

當行為的男人：「你們不只讓一個妓女只

做妓女，也讓她成了一個女殺人犯。」 47

同一世紀，凱撒利亞的巴西爾 (Basil of 

Caesarea, 330-379)簡潔地陳述了自己觀點:

「凡故意墮胎之人都將以殺人論處。」48 

簡而言之，到了五世紀，對墮胎的教導已經清晰一致

了。墮胎是一種謀殺，而基督徒堅定地站在了捍衛生命這 

 

 
  
約翰克裡索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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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事實上，早期教會明確表達的強烈反對墮胎的立場

持續了幾個世紀，而且隨著教會影響力的擴大，得到了越

來越多政府的支持。例如，在八世紀，查理曼時代的法蘭

克王國便採納了安西拉公會議（314年）的決定，以此作為

自己國土上的法律。安西拉公會議禁止墮胎，並規定對使

用墮胎藥的人處以死刑。49

 

 

 

對墮胎的進一步討論發生在中世紀

時期。在13世紀，湯瑪斯 ·阿奎那

（1225-1274）在他的《神學大全》

中討論了胎兒的道德地位和墮胎行

為。湯瑪斯關心的問題是賦予靈魂

問題（人獲得靈魂的時間）。儘管

他不清楚賜予靈魂是在什麼時候發

生的；但他追隨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湯瑪斯相信，人的理性靈魂在懷孕最初幾周內並不存在；

他認為，一旦靈魂存在，殺死未出生嬰兒就是殺人。50 值

得注意的是，湯瑪斯從不為任何懷孕階段的墮胎辯護，他

說拒絕上帝的新生命賞賜就是「違背自然」的罪。51 

宗教改革之後 
 

 
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後，不同神學陣營仍然是捍衛生命

權的。在16世紀，天主教和新教的領袖都在繼續維護未出

生嬰兒的權利。例如，約翰·加爾文解釋道：「未出生的孩

子……雖被包裹在母親子宮裡，但已經是一個人了…… 

 

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後，不同的神學陣

營仍然是反對墮胎的。 

 
湯瑪斯•阿奎那 



 

不應該被剝奪尚未開始享受的生活。」52 在16世紀，教皇

西斯督五世（Pope Sixtus V）重申了羅馬天主教會長期以來

在墮胎問題上的觀點。1558年，在名為「宗座慈函」

（Effraenatam）的文件中，教皇西克斯五世說,「誰不痛恨

這等心靈不虔敬之徒的殘忍和放蕩無度，他們竟然採購毒

藥為要毀滅孕育中的胎兒，將他們傾倒出來，試圖用邪惡

的罪行來挑起暴力和過早死亡，並殺害自己的後代。」53

《天特議會教理問答》(1566)將墮胎描述為「十惡不赦的

罪」。54 

現代教會 

基督教反對墮胎的觀點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從未中

斷過。1945年，迪特裡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

說：「殺死母腹中的胎兒，就是戕害上帝賦予發育中的生

命的生命權。」55 直到20世紀60年代左右，這一直是每個

基督教教派主張的觀點。只是到了這一時期，在性革命的

高潮時期，許多主流的新教教派，如聖公會、長老會(美國)

和聯合衛理公會改變了自己對墮胎的看法。56 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期間改變對墮胎觀點的教會正是自20世紀20年代

以來越來越多接受神學自由主義的教會。拒絕聖經作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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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無誤和權威的話語（這也意味著，拒絕接受聖經對神跡

奇事、基督的神性和聖經歷史可靠性的描述），與接受墮

胎之間有著驚人的聯繫，考慮到繼續相信聖經可信和可靠

的宗派仍在致力於教會對未出生之人的歷史教導。 

例如，羅馬天主教會57和神學上保守的新教教派，如

路德宗教會-密蘇裡大會，58 美國長老會，59 神召會，60 

南方浸信會，61還有許多其他教派，仍與他們的神學前輩

站在一起，並繼續委身於聖經中對墮胎的教導。 

對一直反對墮胎的東正教會來說，也是如此。這一點

也可以在1976年前大主教亞科沃斯（Iakovos）的「聖誕通

諭」中看到，他將墮胎描述為「道德異化」。62 希臘正教

會牧師斯坦利·哈拉卡斯（Stanley Harakas）博士東正教的

觀點做了總結，他說：「東正教把墮胎看作是謀殺；也就

是說，對一個人生命有預謀的終結。東正教唯一會勉強默

許墮胎的情況是，當大多數醫學意見認為，除非將胚胎或

胎兒打掉；否則，母親就會面臨死亡的情形。」63 東正教

會認為，墮胎是不道德的，因為它終結了未出生孩子的生

命，並攻擊了婚姻和家庭制度。 

 

教會未來的 
福音盼望 

 

當教會展望未來時，基督徒必須滿懷勇氣和信念發出

聲音，並反駁任何認為有其他方法來解釋聖經對墮胎問題

的觀點。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滿懷善意和愛心來表明我們

的立場，雖然承認對許多人來說，墮胎僅僅是一個個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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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不是一種理論討論。但是，對所有人來說，福音都

是好消息；甚至對那些做過墮胎手術的人，也是如此。 

那些離開墮胎行業的人的故事，就是福音如何發揮作

用的例子。前計劃生育醫學主任凱蒂 ·奧特曼（Kathi 

Aultman）博士就是一個例子。64 奧特曼醫生是一位墮胎

專家，她自己也曾經墮過胎。在墮胎行業工作了多年之後，

她通過與基督的關係找到了救恩。現在，她在州和國家一

級的捍衛生命權的立法上作證。65 其他退出該行業的墮胎

工人的例子，包括美國墮胎行動聯盟（NARAL）的聯合創

始人伯納德·內桑森（Bernard Nathanson）博士，及前計劃

生育診所主任愛碧•詹森(Abby Johnson)。兩人都已經確信，

墮胎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對他們之前的工作感到後悔，並

通過與基督的關係找到了赦罪恩典。
66

 

奧特曼、內桑森、詹森還有其他人的轉變，都凸顯出

對那些為自己的罪行悔改並歸向基督的人來說，蒙上帝赦

免是可能的。這就是諸如《約翰一書》一9節等處的經文所

教導的真理，這裡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同樣，《以弗所書》一7節應許說：「[在他裡面]我

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

的恩典。」上帝的赦罪恩典在舊約中也得到了強調，正 

 

前墮胎活動家奧特曼、內特森和詹森等人的

轉變都凸顯出，對那些為自己的罪行悔改並

轉向基督的人，蒙上帝赦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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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上所記：「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

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詩一三零3-4)。

墮胎是一種嚴重的罪，但上帝是完全寬恕。           

對於那些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包括墮胎的罪，上帝

應許了救贖。當上帝屢次得罪自己的以色列國說：「我塗

抹了你的過犯，像厚雲消散；我塗抹了你的罪惡，如薄雲

滅沒。你當歸向我，因為我救贖了你」(賽四十四22)。使

徒彼得，他本人也曾蒙受了主極大的恩典(約廿一15-25)，

解釋說：「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

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

都悔改」(彼後三9)。在其他地方，彼得敦促自己的聽眾要

為罪悔改，歸向上帝，「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

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徒三19)。最後，在《羅馬

書》十章13節，保羅應許說：「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

救。」 

 

結 論 
 

聖經對生命的教導是明確的。這不是對聖經進行某種

選擇性閱讀以便向人們暗示，聖經明確肯定未出生的人具

有人格。這一直都是教會從一開始就堅定不移的立場；這

意味著，未出生的孩子有道德地位，從受孕的那一刻起就

應該被看成是一個人。聖經在這些經文中教導我們這一真

理，這就顯明了上帝與未出生的孩子（如大衛、耶利米和

以賽亞）個人關係的段落中，也出現在像《路加福音》一

章這樣的經文中；在這裡，將人格中的屬性和情感（如快

樂）歸給了母腹中的嬰兒。羅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等

教會的共同的見證都支持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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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認為，《聖經》支持墮胎或《聖經》見

證對人格的認識模糊不清的人，都是錯誤的。正如上述

證明，聖經教導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所有人，不

管是已經出生的還是未生的，都是按照上帝形象創造的，

都有內在的尊嚴和價值。墮胎乃是對人類生命的故意破

壞，是不道德的和罪惡的。與此同時，《聖經》明確地

指出，上帝賜下恩典，使人免於墮胎的毀滅。對這些當

代社會感到困惑和混亂的問題，《聖經》有明確的答案。 

柯德維，道學碩士，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聖經世界

觀中心主任；主要從聖經世界觀出發來研究和撰寫

關於生命、人類性關係，宗教自由，以及相關問題

的文章。目前，柯德維正在西南浸信會神學院修讀

基督教倫理學博士學位。 

特別感謝葛若蘭女士提供的編輯支持。 

雖然當代社會發現自己在墮胎問題上困

惑和混亂，但是聖經卻有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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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附註 

1. 「羅伊訴韋德案」判決的主要觀點是：「基於《美國憲

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式條款所包含的隱私權，一個

人可以選擇墮胎，直到胎兒能存活為止。生存能力意味

著在子宮外生存的能力，通常發生在懷孕24到28周之

間。」參見 Roe v. Wade, 410 U.S. 113, 153-163(1973)。

必須指出的是，最高法院的決定規定，如果「醫生認為，

墮胎是保護婦女健康所必需的」，則在懷孕期間的任何

時候墮胎都是合法的。法院在多伊人訴博爾頓案(Doe v.

Bolton,410 U.S.179,1973年)中對「健康」進行了廣泛的

定義(該判決與羅伊案件同一天公佈)，將「身體、情感、

心理、家庭和婦女的年齡」作為考量的因素。關於法院

對羅伊案件判決的分析，請參閱Cathy Ruse and Rob

Schwarzalder, “The Best Pro-Life Arguments for Secular

Audiences,”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2011, 10-20,

https://www.frc.org/brochure/the-best-pro-life-argu-ments-

for-secular-audiences.

2. 這是政黨歷史上第一次所有參加2020年總統競選的民主

黨人都宣稱要廢除海德修正案，該修正案禁止使用聯邦

資金支付墮胎費用。前副總統喬·拜登、參議員卡瑪拉·

哈裡斯、艾米·克洛布查、伊莉莎白·沃倫、寇里·布克和

伯尼·桑德斯、市長皮特·布蒂吉格和比爾·白思豪、前國

會議員貝托·奧洛克和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朱利安·卡

斯楚在2020年競選期間公開呼籲廢除海德修正案。關於

他們的聲明，請參閱保羅·沃爾德曼的《為什麼海德修

正案突然成為民主黨的首要議題》，《華盛頓郵報》

2019 年 6 月 5 日 ， 2019 年 9 月 12 日 ，

https://beta.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19/06/05/why-

hyde-amendment-is-sud- denly-democratic-primary-issue/. 

http://www.frc.org/brochure/the-best-pro-life-ar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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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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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i-gieg-claims-bible-says-babies-can-be-aborted-up-to-

their-first-breath/. 布蒂吉格相關評論，是在一檔「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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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患有或有可能患有唐氏綜合症等身體殘疾時進行的。

筆者對引用的墮胎定義進行了修改。參Paul D. Feinberg 

and John S. Feinberg, Ethics for a Brave New World, Second 

Edition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2010),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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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墮胎和未出生嬰兒，聖經有何教導? 

聖經是否教導生命從受孕或出生開始?墮胎是謀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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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思考和參與關於墮胎和人格問題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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